遠雄翡冷翠 第二屆住店區管委會 第2次臨時會紀錄
 
開會時間：101年1月15日
開會地點：二樓會議室
主席：主任委員 駱展龍

出席：鄭志祥、鄭清木、顏銀德、蔡榮爵、陳步州、宋滬吉、許耀銘
      洪文隆、王曉卿
請假委員：曾英洲、陳亞蓓、陳昺承
應到：13人     實到人數：10人
缺席： 3人 (76.9%出席)

列席人員：永泉公司黃經理
記錄：總幹事  陳必奇
 
壹、主席開場(略)

 
貳、權責委員報告
  一、許資訊兼安全委員：
      至衛生所索取衛生保健海報、傳單(如現場資料)是否擺設家醫館充實內容。
  決議：
    1.海報：製作大型公布欄，置於家醫館牆面，請管理中心檢討估價，於下次會議報告。
    2.傳單：購買壓克力架，放置大廳服務櫃台及2樓會館櫃台供住戶索取。
  二、蔡VIP委員：
    1.印製溫泉使用手冊供住戶參考。
    2.2月19日(日)10：00時辦理設備使用說明會。
    3.實施鍋爐年度安全檢查。
  決議：
    1.手冊補充使用照片後同意印製及辦理。
    2.鍋爐年度安全檢查，由管理中心配合辦理。
    3.會館督導檢討會，結論交管理中心納入會議資料報告。
  
 

   三、監察委員：
    1.物管、保全、會館續約應有標準，以每季考核結果為主要依據。
    2.1、2樓標示牌第一屆管委會已決議製作，請檢討。
    3.物管、保全合約有明訂罰則，現場服務人員應依規定值勤，近期發現大廳保全於大門口抽菸，保全櫃檯放空情形。
  決議：
1.考核標準請許資訊委員擬定，3月份實施考核，結果請許資訊委員統計，監委實施最終審查，考核成績納入社區住戶對物管及會館之服務意見調查結果，列為續約依據。
2.檢討製作1、2樓標示牌，於2月份例會報告。
3.社區服務人員，嚴禁於社區週邊50公尺內抽菸，請良福、永泉公司列為人員進用要求事項，並列為續約考核條件之一。
 
參、專案議題討論
一、舊衣回收、垃圾處理合約研討：
決議：
  1.舊衣回收：
    同意由宏暐公司收取，簽訂1年合約，請洪環保委員再議價後簽約。
2.垃圾處理：
    經檢討4家環保公司，出席委員一致同意由高智慧公司續約1年，請洪環保委員不定期實施資源回收秤重抽檢。
 
二、合約到期廠商是否續約及待簽項目研討：
決議：
1.物管、保全、會館合約於101.2.29日到期，考量工作推展及爾後各屆管委會考核，合約延長至101.6.30日止，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2.請良福、永泉公司於2月12日實施15~20分鐘專案報告(以提昇服務品質、加強人員管理及人事費用等項報告)，書面資料於2月6日前提供各委員參考。
3.超商代收10元手續費檢討由物管續約公司吸收。
4.電梯保養採全責或半責應先律定，合約請許資訊兼安全委員、陳設備委員先審查，於3月份例會報告。
5.各項合約屆滿前3個月請管理中心提案討論。
 

三、修頒財務管理辦法研討：
  決議：
1.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鄭財委提案：名稱及第1、8、14、21條修訂案。
    2.增列條文第20條：社區之收支，相關管理人員須依財務收支會計科目審查與簽核入帳，明細如下：
    3.第20條收入第9項「場租」修訂為「場地清潔費」並往前提為第3項。 
  四、家樂福車輛通行本社區地下樓層，規約是否有規定及對本社區造成之影響，成立專案小組研討。
  決議：
    1.同意申請建物謄本釐清產權。
    2.於2月11日20：00時召開研討會，請副主委、監委、蔡VIP委員、顏財委、鄭財委、洪環保委員參加。
肆、總幹事報告：
  一、管委工作紀實
    1. 1月10日：

      顏委員通知：A棟貨物電梯前地面有殘汙未清理乾淨且右上方看板左方亦有殘渣附著在石材，請清潔人員處理。一樓地面之瓷磚接缝很多很髒，可否請清潔人員處理?       已改善完畢。
    2. 1月11日：主委主持會館督導檢討會。

    3. 1月12日：

     （1）園藝植栽保養維護及蒲葵除蟲。
     （2）副主委、許委員與C2-23F周小姐、甘設計師協商水損案。
          周小姐：A：拋光石英磚是否澎空較重要。
                  B：良福公司未積極處理。
                  C：本案將以合理價格評估，馬組長薪資約3萬元，為免良福公司把賠償金轉稼馬組長，如態度良好，一切好協商。未感受誠意
          甘設計師：消防灑水頭無法微調試水壓。
          結論：1. 拋光石英磚水損區域，保證有澎空、透色即更換，保固時間再協商。
                2. 木作部分已更換及處理，等設計公司報價後再協商。
    決議：預定於1月18日14：00時召開協調會，請副主委、許資訊兼安全委員、良福、邦門設計公司參加。 

     （3）監委、鄭財委協商財務管理辦法修訂案。

    4. 1月13日：外圍環境補消毒作業。

    5. 1月14日：2樓空中花園補植栽。

  二、前期決議事項：

     1. 已完成部分：
	序
	事  項
	成  果

	1
	同意卡紙製作由時文印刷承製。於春節過後發放。
	依決議辦理。

	2
	同意要求各新進裝潢戶進場需重新鋪設塑膠板。
	已依決議辦理。

	3
	游泳池及溫泉區貓道落水頭排水不良，持續管制改善。
	依決議管制改善。

	4
	個人湯屋窗簾由會館檢討增設，授權蔡VIP委員檢討施作。
	已請會館檢討辦理。

	5
	同意不加裝緊急按鈕以19,000(不含稅)施作，配合會館開放時間通行。
	1月底前完成設定。

	6
	社區報紙續訂，同意年繳續訂，要求贈送3個月。
	1.蘋果日報無優惠。
2.經濟日報比照去年辦理。
3.聯合、中時、自由同意年繳贈送4個月。

	7
	C2-23F開關灑水頭造成水損糾紛
1.管委會負監督責任，指派C棟委員關心及瞭解狀況。
2.後續理賠請良福公司依行政程序辦理。
	已於1月12日協商。

	8
	決議文書作業審核流程。
	已依決議辦理。

	9
	101年物管、會館考核授權由資訊委員統計；評分標準及幾分達標準應先訂定。
	已依決議辦理。

	10
	社區高空作業機不出租，椅子僅供社區內部借用不外借及出租。
	已依決議辦理。

	11
	貨梯要求清潔人員確實執行及函文遠雄公司改善號碼貼牌。
	1.社區緊急用升降機，經詢問電梯安全檢查協會確認為兼無障礙昇降機。
2.資料修正後函文遠雄公司改善。

	12
	同意公告兒童國標舞社招生事宜。
	已依決議辦理。

	13
	會館缺失檢討
	以於1月11日會館督導會檢討改善。 

	14
	社區防火管理人請良福安排總幹事送訓。
	預定於4月份送訓。

	15
	物管、會館年度計畫請於2月12日管委會提報。
	依決議管制辦理。

	16
	社區地毯8塊應檢討鋪設。
	1.位置檢討:

  大4塊大廳A區1塊、B區2塊、2樓櫃台1塊。
  小2塊:兒童遊戲室外廊道
  圓形2塊:禮賓沙龍。
2.建議於1月20日擺設。

	17
	同意第二屆管委會部分委員職務調整
	已依決議辦理。

	18
	遠雄數位平台改版網頁架構，新增功能請各委員提出意見。
授權許資訊兼安全委員決定。物管請指派專人按時更新資料及流覽住戶反映意見。
	已依決議辦理。

	19
	環境清潔督導檢查作業
同意洪環保委員所提檢查作業並授權執行。
	已依決議辦理。

	20
	住戶申請成立中東肚皮舞社審查。
同意成立社團
	已依決議辦理。

	21
	會議前3天再次以電話或簡訊通知開會時間。
	已依決議辦理。

	22
	財務核銷缺失檢討4項。
	已依決議辦理。


2. 未完成部分：

	序
	事  項
	後  續
	本  次  決  議

	1
	元宵節晚會同意由會館規劃辦理，授權王活動委員指導，活動內容及經費於下次會議研討。
	請會館規劃報告。
	納入臨時動議討論。

	2
	B4庫房通風處理案
1.同意洗水泥牆方式處理。
2.百葉鋁窗請陳設備委員再檢討及估價後施作。
	1.依決議管制辦理
2.百葉鋁窗規格更改，重新估價2個5仟元。
	同意辦理。

	3
	公設缺失追蹤增列項目:

1.C棟垃圾處理室冷藏櫃一併檢查處理
2.C棟B4牆面磁磚邊縫脫落澎空。D棟2樓梯間磁磚缺繳納入管制。
3.請物管檢視是否有其他缺失。
	1.經檢查C棟垃圾處理室冷藏櫃亦有漏水。
2.納入公設缺失追蹤改善。
	同意辦理。

	4
	保管文件之類別、年限，請副主委、鄭監委、鄭財委、蔡VIP委員共商後修正。
	擇期辦理。
	請物管依實況檢討後請委員修訂，結論於4月份例會報告。

	5
	合約到期廠商是否續約及待簽項目研討
1.垃圾清運、舊衣回收商，授權洪環保委員審查後辦理。
2.其他到期合約提下次會議研討。
	納入本次會議議題一、二討論。
	本次會議已決議。

	6
	修頒財務管理辦法
因部分委員有不同意見，第十四、廿、廿一條請鄭監委、鄭財委討論後於下次會議研討。
	納入本次會議議題三討論。
	本次會議已決議。

	7
	家樂福車輛通行本社區地下樓層，規約是否有規定及對本社區造成之影響。
	納入本次會議議題四討論。
	本次會議決議於2月11日研討。

	8
	翡冷翠面臨藝術大道的家醫館與辦公室，檢討改變空間。
由曾副主委、鄭監委、鄭財委、蔡VIP委員等四人，成立專案小組研討，結論提3月份例會報告。 
	提請決議會議時間。
	納入管制辦理。

	9
	社區規約第31條管理費、公共基金之運用，目前社區管理費轉定存為900萬元整。
俟第一屆財務結算後，請鄭財務委員檢討，提下次會議優先討論。
	結算後提2月份例會研討。
	納入管制辦理。

	10
	B4庫房石材及磁磚數量，請清點統計於下次例會報告。
	現清點中，提2月份例會報告。
	納入管制辦理。

	11
	物管、會館電話費，如超過合約所定金額，請檢討回補。
	彙整提2月份例會報告。
	納入管制辦理。


三、公設缺失追蹤：
      邱主任原同意於1月15日前完成缺失改善，因近過年無法約到工人施工，順延至年後即刻處理，改善情形於2月份例會提報。
    決議：請各委員及服務人員再詳細檢查是否有其他缺失。
  四、近期工作重點：
    1. 1月16日主委至銀行變更社區印鑑。

2. 2月12日(日)09：30時召開管委會第2次例會。
伍、臨時動議：
   一、元宵節活動規劃研討(王活動委員)

   決議：
      1.於2月4日19～21時實施。
      2.採事先登記報名方式實施。
      3.燈籠準備60份。
      4.燈謎獎品20份，每份300～500元。
      5.餐點以戶為單位，每戶發1份100元餐盒。
      6.請各委員提供500～1000元獎品，於活動結束前摸彩。
 
   二、VIP個人湯屋不可簽切結單獨1人使用，修頒個人湯屋使用管理辦法
   決議：
      1.鑒於100(2011)年度共發生6起2樓VIP會館因一個人使用個人湯屋緊急送醫案件，為維護整體安全及居住品質，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修頒案。
      2.修頒內容：使用個人湯屋，至少須2個人以上同行（均須具備求救能力），於101年1月18日生效。
      3.住戶使用前，會館服務人員應確實告知安全規定。
主席簽名：駱展龍
中華民國 101 年 1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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